灵信网站服务合同

甲方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子邮件：                 
乙方名称：上海智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武宁路350号联合大厦2602室   
邮政编码：
200063

联系电话：021-52660237                        
传    真：
021-62574782

联 系 人：张勇刚

                      
网    址：
www.01315.com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曹杨支行                  
电子邮件：info@01315.com

账    号: 316586-00003051192  



有效期限：

1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灵信网站”服务项目的技术服务，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乙方为甲方提供标准的“灵信网站”服务平台，灵信网站包含“无线网址”一个、可以存放100万条短信内容的服务空间，以及客户留言、防伪查询、客户抽奖等功能。服务期限为1年。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表：

	无线网址
	(

	短信自动回复
	(

	二层栏目管理
	(

	短信抽奖
	(

	短信防伪
	(

	群发，定时发
	(

	短信留言
	(

	客户服务
	(

	留言自动转发
	(

	通信簿
	(

	统计分析
	(

	历史短信查询
	(


详细服务功能将以www.01315.com网站上公布的内容为准

二、双方责任：
2.1 甲方责任：

2.1-1 甲方在合同有效期内可完整的使用 “灵信网站”服务的全部功能，并自行维护管理短信的发送与栏目的内容更新操作。

2.1-2 甲方应指定专门人员进行“灵信网站”的管理与维护工作，保存好相关的登录账户及密码。

2.1-3甲方在利用“灵信网站”进行短信发送时，应遵循《灵信网站短信服务条款 》内所明示的内容，若由于甲方未遵循《灵信网站短信服务条款 》原因而引发第三方投诉或诉讼，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及费用。


2.1-4 甲方承诺所注册的“无线网址”不构成对其它第三方品牌或商标的侵占，若由于无线网址注册引发的争议，可通过“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与费用。


2.1-5 甲方应认可乙方在乙方对外宣传资料及印刷品上，使用甲方的LOGO，企业介绍等公开信息。


2.1-6 甲方认可由于短信服务业务受移动运营商及网络架构的影响，系统偶尔会出现暂时的阻塞或延迟。

2.1-7 甲方认可乙方由于系统调整时进行必要的接入号码调整，若出现接入号码调整乙方应给予甲方30天的提前公示期。
2.2 乙方责任：

2.2-1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为甲方提供标准的“灵信网站”服务功能。

2.2-2 乙方技术人员提供7x24的客户支持，随时解决甲方使用灵信网站时发生的技术问题。
2.2-3 乙方在提供灵信网站服务时，将随时为甲方提供最新的升级服务功能。（移动运营商进行功能调整或资费调整除外）。


2.2-4 乙方保证提供的灵信网站服务产品的知识产权及相关资料、信息应是合法的，并且不构成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2.2-5 乙方有权在对外宣传的资料或文案中使用甲方的LOGO或公开宣传资料，无需再经甲方的授权。


2.2-6 乙方有权了解甲方使用“灵信网站”运行的各项性能参数和用户统计指标。但乙方承诺对甲方信息的保密，并不会向第三方泄漏。


2.2-7 乙方有权审核甲方发送的“短信”内容是否符合“《灵信网站短信服务条款 》”，若发现甲方发送的短信内容违背该条款或国内的相关法律规定，乙方有权在不预先通知甲方的情况下删除该短信内容，并对甲方账户进行暂时性封闭措施。

2.2-8 乙方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因技术原因需要调整系统功能，接入号码等系统资源，应提前30天以网站公告或EMAIL方式通知甲方。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乙方服务器设备分布在中国网通IDC及中国电信IDC中。甲方采取直接登录：http://www.01315.com 网站，注册无线网址后再支付相应费用。

四、验收标准和方式：

甲方无线网址注册生效，灵信网站功能符合乙方在网站上公示的指标，并可以正常发送短信内容。

五、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一）本项目服务费：灵信网站服务费为年费制，3000元/年。
首年甲方支付3000元后，乙方将再赠送甲方50元短信使用费。短信费充值每次最低为300元，或300元的倍数。
（二）支付方式：
方式：首年3000元，时间：本协议签约后7日内支付。次年服务费应在到期前30天内支付。
     短信充值费在短信费低于100元时及时充值，若短信费为“零”时，灵信网站将不能进行“群发、定时发、直接回复短信等操作”

六、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技术服务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法院进行调解。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采用以下第一种方式解决。
（一）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任何争议，申请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按司法程序解决。
八、※其它条款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签订：
九、不可抗力

9-1 因为不可抗力使得本合同的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任何一方均可以解除本合同。遭受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一方如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解除或延迟本合同，应自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起五日内，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事件发生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的证明。

9-2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损失，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9-3 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职能部门进行重大政策性调整、阶段性的业务整顿；或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瘟疫流行或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管制等。

10、 附则

10-1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0-2 除法律本身有明确规定外，后继立法或法律变更对本合同不具有溯及力。双方可根据后继立法或法律，经协商一致对本合同进行修改或补充，但应在用书面形式。

10-3 一方变更通知、通讯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应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将变更后的地址、联系方式通知另一方，否则变更方应对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10-4 本合同的理解和解释应依据合同目的和文本原义进行，本合同的标题仅是为了阅读方便而设，不应影响本合同的解释。

10-5 任何一方对本合同的内容和对方当事人的商业机密均负有保密的义务。

10-6 本合同一式二分，双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7本协议签订生效日以，乙方为甲方开通灵信网站的时间为准。

甲方：                                            乙方：上海智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